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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学政十弊”: 清初学政积弊与考核制度

安东强

[摘要 ] 明清各省特设学政 , 职掌学校政令 , 作为沟通科举与学校的枢纽。由于学政责专权重 , 易滋流

弊 , 直接影响到国家抡才大典与官场风纪 , 因此 , 清初统治者为整饬各省学政积弊 , 在建立和完善学政考

核制度上不断努力 , 经过从解卷磨勘到督抚纠参的转变 , 逐渐确立起 “剔除学政十弊 ”的制度 , 作为考核

学政的重要依据 , 并辅以加罚苦差等惩戒措施 , 对于整顿清初吏治、收复天下士心 , 以及澄叙铨选、保证

科举与学校选拔人才的公正公平 , 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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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XuezhengπsM a lpractice and the System of Check in the Early Q ing

During the M ing2Q ing period the Xuezheng ( p rovincial Educational Comm issioner) was in charge of the

p rovincial decree of schools, who was the tache between the civil exam ination and schools. Because of the Xuezhengπs

great power, there was many bribery cases seriously jeopardizing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of the dynasty. The early

Q ing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put things straight, and finally established the system of elim inating ten

Xuezhengπs malp ractice, which became the criterion for checking Xuezhengπs achievement. From then, many

Xuezhengs were also punished by drudgeries. These measures safeguarded the rule of the early Q ing Dynasty with goo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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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举取士作为隋唐至明清时期的抡才大

典 , 关乎国家人才与用人行政的得失 , 故统治

者十分重视防范与剔除科场舞弊。清初继承明

末科举取士制度的同时 , 着意加强与完备科举

防弊制度 , 商衍鎏先生回忆 : “清代科场 , 防

弊视为要政 , 行法亦不姑息 , 较之于明既详且

备 , 而且及于院试小考 , 不仅见于乡、会试已

也。”①所谓 “院试小考 ”, 即指各省学政主持

的童试而言。

学术界关于清代科场防弊制度的研究 , 关

注点集中于乡、会、殿试等考试层面 , 探讨防

范士子舞弊措施的论述较多。②迄今学界对于

清代特创的 “剔除学政十弊 ”制度尚缺乏应

有重视。③这一制度的特殊性在于防范对象并

非夹带枪替的士子 , 而是主持童试的各省学

政 , 不仅关系抡才大典 , 而且涉及职官考绩。

在清代二百余年的已刊未刊档案中 , 各省

学政题报差满的档案文书频繁出现 “剔除学

政十弊 ”的内容。而查阅清代相关典籍 , “剔

除学政十弊 ”的条款虽载于 《钦定学政全

书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与 《清朝文献通

考 》等政书 , 却未见述及章程条文出台的原

委 , 研究者自然难以进一步深入讨论。本文通

过搜集档案、文集、笔记、传记等相关资料 ,

并与官方文献典籍相互比勘 , 致力于厘清

“剔除学政十弊 ”制度建立的原因及过程 , 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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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了清初学政考核制度的渊源 , 及其与内外官

制的复杂关系 , 从而凸显学政考核制度在王朝

官制中的特殊地位。

一、学政积弊与解卷磨勘

明清两代 , 科举必由学校 , 明中期又在科

举与学校之间设置提学官 , 清初因之 , 通称

“学政 ”④
, 主持岁科两试和童试 , 考试选拔童

生进入学校成为生员 , 并录送生员参加乡试 ,

是国家抡才大典的重要制度环节。若学政考校

公允 , 则学校得人 , 科举亦能录取真才 , 国家

便可铨选良士 , 治国安邦 ; 反之 , 则危及国家

的用人行政的根基。因此 , 学政奉皇帝敕书

“专督学校 , 督抚藩臬不许侵其职掌 ”⑤
, 责专

权重 , 而各省府、州、县学校又有学额限制 ,

所以往往有学政鬻卖学额的弊端。清代曾有人

总结学政的三项要务 , 首要便是防弊。⑥

防范学政弊端 , 关键在于建立行之有效的

学政考核制度。明代设官分职 , 往往颁给官员

敕谕 , 以明职守。正统元年 ( 1436) 设置提

学官时 , 所颁敕谕较为特殊 : “别项官员敕谕

俱不开款 , 独提学开款 ”, 不仅昭示 “委任责

成极其郑重 ”之意 , 还明确其职责的具体规

范及要求 , 同时作为提学官考核的依据。各省

巡抚、巡按据此便可考核各省提学官履行职责

优劣及操守贤否 , 京中部院亦依此定提学官升

转降黜。⑦

清初学政虽仍颁敕谕 , 却无附带说明条

款。至于其提督各省学校的方式和内容 , 则以

“听尔斟酌便宜 , 随时条请而行 ”为基本原

则。⑧由此可见 , 清初学校规制并无明确规定 ,

暂依明朝旧例 , 由学政采纳可行者陈请执行 ,

学政也缺乏考核条款。因此 , 清初学政的职责

权限有较大的自由度 , 便于因地制宜 , 权衡处

置。这是因为满清定鼎之初 , 以兵事为要务 ,

朝政重心尚未转移到教养士民等事宜 , 倚重前

朝旧臣恢复与整顿文教秩序。由前明官员简放

的各省学政 , 曾在恢复各地学校秩序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 , 代天子巡行教化 , 约束与考校各地

士子 , 向天下士民宣示清廷振兴文教的意图 ,

既有利于拉拢士民之心 , 也有助于兵事的顺利

推进。

不过 , 由于考核条款的缺失 , 学政承袭明

季流弊与风气 , 积端甚深。据称清初学政主持

的童试 , “生员中额 , 大学四名公取一名而

已 , 余皆贿买 ”⑨。学政沿袭又于 “额外遵例

取进 ”, 获利丰厚 , “无不染指者 ”, 以至于官

员们对出任学政趋之若鹜 , “翰林部郎必有请

托而后推 , 京朝官人人得而啖之 ”⑩。学政流

弊对吏治的危害很快便引起满清统治者的注

意。

顺治帝亲政后 , 重视整顿全国的文教秩

序 , 令礼部议定办法。顺治八年 ( 1651 ) 三

月十二日 , 礼部条议各省学政事务 , 建立学政

考核的解卷磨勘制度 , 令 “学臣以到任日为

始 , 岁考限十二个月考完 , 每三个月解卷一

次。科考分四次解卷 , 以凭磨勘。所取生童文

字 , 以纯正典雅为主。诡谬者 , 本生褫革 , 学

臣参处。四卷以下 , 每一卷 , 罚俸三个月 ; 五

卷以上 , 每二卷 , 降职一级 ; 十卷以上革

职。”各省学政报满后照例考核 , 公明者优

升 , 溺职者参处。均奉旨依议。�λϖ 可见 , 清廷

试图凭藉磨勘等手段 , 从科场程序的控制与强

化试卷监管等方面加强学政考核 , 力求清除相

关弊端。

然而 , 防弊与作弊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

丈。有些学政在解送考卷时 , 将试卷改换誊

抄 , 不使用原卷 , 使磨勘难以收效。顺治九年

(1652) , 顺治帝又饬令学政解送试卷时 , “优

等以大学五名、小学三名解部磨勘 ”, 且必须

用原卷 , 不许誊抄润色 , 严格按照规定次数解

卷 , 不许延迟。�λω

法令初颁 , 风气难以遽然扭转 , 仍有学政

未出都门 , 在京各官已开单嘱托 , 既到地方 ,

又探访乡绅 , “甚至贿赂公行 , 照等定价 , 督

学之门竟同商贾 ”�λξ 。顺治十年 ( 1653) 四月

十九日 , 顺治帝针对上述陋习 , 再次申饬赏罚

制度 , 希望学政能够洁身自好 , 如 “仍沿袭

陋规 , 苟图自利 , 宪典具在 , 决不宽宥。”�λψ直

至康熙帝继位 , 各省学政积弊仍然甚重 , 只有

不断加重解卷磨勘的惩罚力度 , �λζ但似乎均未

见显效。

学政弊端不仅影响及士习文风与人才盛

衰 , 也关乎到整个国家的吏治清浊。尽管清廷

屡次颁发上谕 , 整饬各省提学官考试舞弊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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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但是解卷送部磨勘制度 , 无法杜绝各省学

政弊端。�λ{如何清除各省学政弊端 , 加强对学

政考核 , 成为清廷振奋士习与整饬风纪的难

题。

二、从解卷磨勘到督抚纠参

顺、康之际 , 由于解卷磨勘制度并没有遏

制学政舞弊的种种劣迹 , 统治者不得不谋求新

的防弊措施 , 从而促成了学政考核方式的转

变。

康熙十二年 (1673) , 围绕着如何振奋各

省士习 , 清除学政弊端 , 科道言官与礼部官员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康熙帝对科举文教态度的

转变是引发这次讨论的契机。因康熙帝下令议

奏整顿各省学校士习。湖广道御史徐旭龄于九

月上疏 , 认为士习颓坏 , 皆因各省学政不知自

重 , 甚至贿卖学额 , “以朝廷养育贤才之地 ,

竟为贪蠹货贿之场 ”。而各省督抚既无纠参 ,

科道言官的访闻也无实据 , 所以这些学政

“安心作弊 ”。学政考核虽有解卷磨勘制度 ,

然而学政解卷不用原卷 , 誊抄他卷充作原卷 ,

礼部和礼科诸臣便无从摘发其弊窦。因此 , 徐

旭龄请求从改革选派学臣人选的办法入手 , 选

取清正不阿、文望素著的官员来充任学政 , 达

到整顿学校风气、剔除学政弊端的目的。�λ|

陕西道御史胡三祝则认为 , 学政中的提学

道地位较低 , 可能会导致总督、巡抚、巡按

“皆以属员指使之 , 无怪乎学臣之不得尽其

职 , 学校之少直才 ”。就提学道而言 , 督抚为

其上司 , 两司为其正堂官 , 守巡各道为其同

寅 , 一旦有嘱托学政 , 则不敢或不能推却。所

以胡三祝提出应更换选派学政事例 , 将顺天学

政选派翰林官的事例推广到其他省 , 即先以学

问品行为择人标准 , 继用位高秩崇来督其自

律。如此则学政官秩提升 , 遇有督抚与外官的

请托 , 可以 “直行纠参 ”。假若学政不肖 , 则

由督抚 , 或科道纠参。学政差遣方法既变 , 学

政考核的程序随之改变 , 任满后 , “由词林为

督学者 , 掌院同礼部考核之 ; 由两 (科道 )

衙门者 , 掌印吏科、都察院堂上官同礼部考核

之 ; 由部属者 , 该部堂上官同礼部考核之。”

学政考核的标准 , “以不受嘱托 , 不私货贿为

第一 ”。改制后 , “学臣之体统重 , 学臣之察

核严 ”, 定能整肃学校风气 , 广育人才。�λ}

据现有材料提示 , 当时卷入这场争论的官

员相当多 , 康熙帝令礼部议奏。礼部不得不做

出回应。礼部承认学政之弊集中于考取新进童

生时的各个环节 , 可谓 “弊原 ”, 却又不肯停

罢解卷磨勘 , 只是令学政 “将童生试卷全解 ,

以防改换 ”, 又议将各省学政陆续解送的 “试

卷封贮 , 三年一总磨勘 ”, 以便于剔除弊病。

十一月 , 御史徐旭龄再次上疏 , 指出礼部

的议复避重就轻 , 所议办法 “愈更愈谬 ”。倘

若 “学臣不得其人 , 则磨勘皆无所施 ”, 学政

解卷之弊在于改换原卷 , 不在卷多卷少。其

次 , “三年一总磨勘 ”, 操作上难以实施。若

各省试卷齐集礼部 , 则达 “四万一千余本 ”,

礼部与礼科官员全都来磨勘这些试卷 , 也需要

200天才能完工 , 势必草率具文。第三 , 试卷

解送礼部后 , 各省督抚与科道官员均不能亲见

试卷 , 何以奏报纠参 ? 据此 , 徐旭龄建议 , 欲

使各省学政流弊彻底澄清 , 或停罢解卷磨勘 ,

或改善磨勘事例 , 且须惩处磨勘徇私的官员 ,

否则 , 仅据现行的磨勘之法 , 无法剔除各省学

政弊端 , 终将不能收实效。�λ∼

徐旭龄的再次上疏 , 标志着这场讨论从整

饬士习与学政弊端 , 逐渐深入到改革既有学政

考核章程。只有从变革学政人选与强化考核入

手 , 较之解卷磨勘更能有效地从源头上杜绝学

政舞弊 , 且对吏治整顿亦有标本兼治的意义。

御史们的主张显然引起了康熙帝的重视 , 但规

制的厘定仍需进一步落实具体细致的标准与措

施。

是年十二月下旬 , 康熙帝指斥各省学政沿

袭陋规 , 营私作弊 , 谕令吏礼两部会同九卿科

道官员议奏办法 , “应作何整饬 , 差遣何官 ,

磨勘考核之法何以尽善 , 务期永革弊端 ”。四

天后 , 吏礼等部院衙门遵旨议准 : 取消学政解

卷磨勘的办法 , 各省学政 “三年期满 , 督抚

以称职荐举者照例以参议道用 , 以公明尤著保

举者照例内升京堂 , 若有徇情溺职等弊 , 应听

督抚指名题参 , 若督抚徇情不参 , 被科道纠参

或有别官首出 , 将督抚一并议处。”至于学政

考过的学册 , 仍须一年两次解送 , 以凭查

对。�µυ此次讨论已较既往深入 , 一些措施已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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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形 , 然因吴三桂在云南骤然起兵 , 清廷对于

所要议奏的 “差遣何官 ”, 无暇旁顾而终止讨

论。�µϖ

梳理这次讨论可见 , 徐旭龄等人似乎意在

通过改换学政差遣之法 , 提高学政自身素质和

自律意识 , 从而遏制学政舞弊的不正之风。但

二者显然既相互联系 , 又各自独立 , 其一为学政

的选用 , 即选什么人 , 地位如何 , 以及选人的标

准与规制 ; 其二是学政考核 , 即如何通过考核标

准和程序的完善而拔优黜劣。吏礼两部虽以各

省督抚荐举或纠参学政的方式取代解卷磨勘 ,

暂时缓解了学政考核的突出矛盾 , 却没有来得

及对各省督抚考核学政的依据做出具体的说明 ,

以至于学政考核的标准不一 , 落实不力。

三、考核依据的确立

学政考核方式从解卷磨勘到督抚纠参的转

变 , 是清代学政考核制度演变的关键 , 标志着

学政考核从单纯依赖礼部、礼科等京师部院 ,

发展到内外官员共同来监督学政 , 反映出清廷

整饬学政积弊的决心。然而 , 督抚如何荐举与

纠参学政 , 既未定明确章程 , 也缺乏考核的具

体依据 , 收效甚微。至康熙十八年 , 左都御史

魏象枢上疏参劾名声狼藉的山西、浙江学政 ,

提出 “剔除学政十弊 ”的条款 , 从而为督抚

荐举或纠参学政建立起统一的依据。

由于清廷为平定三藩之乱筹集军饷 , 不惜

借捐纳生员、缩减各地学额的途径来广开利

源。顺治年间 , 直省学校 , “大县取四十名 ,

中县取三十名 , 小县二十名 ”�µω。至开捐后 ,

童生考取生员的额数 , “暂将府学减为五名 ,

大学减为四名 , 中学减为三名 , 小学减为二

名 ”, 其余大部分学额由捐纳填充 �µξ 。这意味

着每学只保留三四个名额 , 由学政按照正常考

试途径取录。贫困童生居多 , 入学之途已骤然

变得狭隘。

如此情形下居然仍有学政把持这狭隘之

途 , 以为利薮 , 引起魏象枢的愤慨。�µψ早在康

熙十五年 ( 1676) 正月 , 时任户部左侍郎魏

氏即作 《考试说 》, 申论 “天下至公之人莫如

督学 (即各省学政 ) , 天下至公之事莫如考

试 ”, 希望引起清廷的重视。及其升为都察院

左都御史后 , 于十七年 ( 1678 ) 八月具奏

《申明宪纲等事 》一疏 , 其中第七条就是申饬

各省督抚 , 不许纵容学政鬻卖生员学额。奉

旨 : “所奏事情切中时弊 , 该部院会同详议具

奏 ”�µζ 。

康熙十八年 ( 1679 ) 正月十一日 , 魏象

枢上疏指出 , 各省学政关系到士风文教的根

本 , 是朝廷选用人才的关键 , 但是各省学政的

素养参差不齐 , 时届报满之期 , 风闻各省学政

既有 “考较公明 , 士子悦服者 , 首则江南之

邵嘉 , 次则山东之劳之辨 ”, 又有 “肆行无

忌 , 士子痛哭而怨恨者 , 首则山西之卢元培 ,

次则浙江之程汝璞 ”, 三藩之乱虽开例捐纳 ,

“尚留孤寒入学之路 ”, 卢元培、程汝璞等则

将此余路据为利薮 , 鬻卖学额 , 若因督抚保举

照常升京堂官 , 既难服天下士民之心 , 又有碍

于官场风纪 , 必然影响到朝政和吏治。�µ{

魏象枢此疏举出学政考试中存在十大积

弊 : 11学政收受贿赂 , 将未经府考童生径取

入学 ; 21学政考试各府州县卫所童生 , 额外

溢取 , 拨发别学 , 明收冒籍 , 侵占本学正额 ;

31学政考试册簿不发给府州县封贮 , 自行收

存 , 便于私查某卷某号系某人 , 对号贿卖 ; 41
学政考完一府 , 不将红簿速发学校 , 任意迟

延 , 徇私通贿 , 更改等第 , 拔下作上 ; 51学
政每考一处 , 令书办承差快手人等暗访生员稍

有家赀者 , 先开六等草单 , 恐吓生员送入银

两 , 准放三等 ; 61学政以文童颇少 , 武童颇

多 , 将文童充为武童 , 入学后夤缘改文 , 或滥

行收取娼优隶卒 , 反将善骑射者摈而不录 ; 71
学政惮于亲临各个府州考棚 , 将个别府属生童

远调考试 , 以致各州县告病生员 , 扛抬验病 ,

困苦难堪 ; 81学政纵容无赖教官 , 包揽生童 ,

私通线索 , 坐分利润 ; 91学政曲徇上司或同

僚情面 , 以及京官乡宦私书 , 或任由亲族朋友

随住地方 , 讨情抽丰 , 将孤寒之文 , 弃如粪

土 ; 101学政报送礼部学册 , 将额外溢取入学

之童生 , 未经科岁考试 , 预附三等 , 其姓名不

入新案 , 造入事故衣顶项下 , 以赵甲预补钱

乙 , 混作实在之数 , 朦报礼部。以上种种学政

在科考中鬻卖学额、营私舞弊的手段 , 恣意蒙

骗朝廷 , 弄虚作假 , 无法实现学校网罗人才的

目的 , 必然危及抡才取士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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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象枢认为督抚荐举或纠参学政的形式 ,

缺乏统一而具体依据 , 应统以 “剔除学政十

弊 ”作为依据。各省学政考校士子时若能剔

除上述十弊 , 则贤 ; 不能剔除 , 则不肖。学政

考试结束 , “该督抚分款注明十弊有无字样 ,

合词具题 ”, 部院据此考核学政。这一考核方

法的意图在于 , 将学政履任过程中与岁科考试

及府州县学额相关的各层面 , 曾有作弊情形和

可能作弊的各个环节、手段均公诸于众 , 考核

时通过学政自查奏陈 , 督抚纠参汇报、御史监

督及部院核对等方式逐一过滤 , 若不由督抚举

报而查出核实学政弊端 , 则将督抚与学政均以

渎职论罪。

经吏部等廷议 , 决定采纳魏氏建议实行 ,

嗣后学政考核 “俱注剔除十弊具题 ”�µ|
, 载入

《学政全书 》�µ} 。康熙二十四年 ( 1685) 七月 ,

左都御史胡昇猷疏请 “嗣后学差报满 , 督抚

限一月内核题到部 , 部限一月内题结 , 庶诸弊

不生 ”。�µ∼制度更趋完善。

时隔不久 , 王掞以右赞善提督浙江学政 ,

至任满时 , “遵例以剔除十弊疏闻 ”�νυ 。可见 ,

这一措施已经落实。雍正年间各省学政俱升为

提督学院 , 为隆其责任 , “剔除学政十弊 ”的

改 “由学院自出 ”, 且令学政将地方事宜随时

奏陈。�νϖ但这一政令仍然延续实施。直到光绪

二十九年各省学政更换之期 , 最后一届任满的

学政 (下届学政未至任满便被裁撤 ) 遵例报

满时 , 仍然声明 “查康熙十八年议准 : 学政

任满 , 应将剔除十弊之处开明具题 ”, “凡兹

十弊 , 臣俱实心剔除 , 并无捏饰 ”�νω。由此可

见 , 清代自康熙至光绪年间的二百余年里 , 每

届各省学政题报差满时 , 学政本人均须对自己

履职期间是否剔除学政十弊做出具体说明 , 作

为任期考试时称职与否的考核依据。

四、反响与成效

“剔除学政十弊 ”制度的实施 , 明确了内

外官员监督与考核学政的具体方式及依据 , 为

评定各省学政的声名好坏提供了统一的衡量标

准。这标志着学政考核规制大体已定。随着学

政考核制度的完善 , 统治者能够相对准确地依

据各省学政声名来甄别优劣 , 从而有针对性地

奖惩差满而归的学政人员。考核制度的本意虽

是奖优惩劣 , 但在清初整饬学政积弊的形势

下 , 主要还是表现为惩劣。

清人笔记中已经注意到康熙朝后期学政考

核风气骤然转厉 , 学政差满而回 , 凡是 “声

名平常 , 即令罚修密云城、永定河等工 , 一二

公正者无贿 , 亦不能免 ”。学差由 “美差 ”沦

为获咎之途 , 以致新差遣的学政在京师相互告

别时 , 有 “将来相会在密云城下、永定河边 ”

之语 �νξ 。揆诸史实 , 当时学政考核苛刻之记

载 , 决非虚言。康熙帝不仅对于学政舞弊情节

严重者直接革职论处 , 情节平常者亦直接影响

到差满回京后的任用。

康熙四十三年 (1704) , 浙江学政文志鲸

在任内杖责考试二三等的生员 , 引起康熙帝的

关注。康熙帝以为 : “近日各省学臣 , 其中不

肖之徒惟利是图 , 总不知爱惜人才 ”, “更有

甚者 , 取不通文理之寒士 , 以博清名 , 诸如此

弊 , 不可枚举 ”�νψ。故此后许多苦差重役 , 多

“例召前为学使、后归休者 , 概行派差 ”�νζ 。康

熙、雍正之际 , 凡是学政任满乞休人员 , 均予

以重责 , 所据即是 “提督学政任将满 , 特称

病乞休者 , 不可谓其无故 ”�ν{ , 对学政任满考

核事宜极其重视。

差满回京被考核的学政中 , 不乏清流名臣

遭遇加罚苦差惩处的实例。据称 , 康熙帝为整

饬畿辅士林学风 , 曾询问大学士李光地 : “朝

臣操守有如张鹏翮、赵申乔者乎 ? 将以使之任

提学。”张鹏翮、赵申乔都曾出任学政 , 且声

名极佳。李光地随即推荐杨名时 , 并且说 :

“操守似二人 , 学则过之。”次年 , 杨名时便

督学畿辅 , “所至即与诸生讲明正学 , 以振饬

人心为务 , 其初稍严 ”, 后经李光地劝告 ,

“遂济以和 ”, 于是士论翕然。康熙帝巡查畿

辅时曾面予奖劝。然而差满后 , “诏以原官宣

力防河 ”。�ν| 实因康熙帝认为杨名时 “管理学

政 , 所行平常 ”�ν} 。此外 , 学问与居官名声较

好的惠士奇自广东学政差满后 , 也被罚往修护

镇江河工。�ν∼

加罚苦差 , 尚非学政考核后的最重惩处。

康熙五十七年 ( 1718) 三月十九日 , 吏部议

复翰林院掌院学士徐元梦疏言考核任满学政 ,

其中声名中平者五人 , 声名不好者二人 , 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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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京后 , 将其在翰林院所供原职革除。�ου 当时

各省共设学政十五人 , 而康熙帝将同一期学政

中七人同时革职 , 几近半数 , 可见当时学政考

核风气之苛刻。至雍正十二年 (1734) , 雍正

帝则将鬻卖学额、徇情纳贿的河南学政俞鸿图

处以腰斩极刑 , 令各学政引以为戒。严刑峻

法 , 本为弘扬纲纪 , 剔除学政弊端 , 有利于澄

清吏治 , 扶正士风。

雍正帝曾指出 , 学政与科场是清代育才选

贤的要政 , 关系甚为重大 , 康雍之际十余年

间 , 各省学政不闻有婪赃败检的劣名。�οϖ 这说

明康熙年间逐渐完善的学政考核制度发挥了重

要作用。自俞鸿图案发后 , 雍正帝对各省学政

是否澄清产生怀疑 , 一度 “留心体察 ”各省

学政是否仍有考试不公、徇情纳贿的弊端 , 不

过并未查获新案。至乾隆初年 , 学政考核力度

始转为宽松。从康熙末年到乾隆初年 , 短短数

十载 , 由于清廷对学政考核的重视 , 锐意整

顿 , 虽仍存个别学政作奸犯科的事例 , 但整体

风气的转移已经颇具成效。

五、小结

制度设计往往无法避免漏洞 , 以至于滋生

流弊 , 但整饬流弊也会成为完善制度的动力。

清初围绕着整饬学政舞弊 , 推动了学政考核制

度的建立与完善 , 从继承明制到解卷磨勘 , 进

而围绕解卷磨勘的流弊进行论争 , 终于以督抚

荐举与纠参的形式、 “剔除学政十弊 ”的条

款 , 将考核的依据确定下来 , 对于学政体制的

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 , 以督抚荐举纠参

学政的方式得到重视 , 又为清中叶督抚 “年

终密陈学政声名 ”制度的建立埋下伏笔。

事实上 , 整饬学政积弊与完善学政考核的

努力 , 对清朝而言别有深意。自隋唐以来 , 历

代统治者为笼络与约束士林 , 均重视防范与惩

戒科举舞弊的问题。满清以异族定鼎中原 , 如

何促使汉人士林的归附 , 关系到统治能否长治

久安。有研究者指出 : “明一代迷信八股 , 迷

信科举 , 至亡国时为极盛 , 余毒所蕴 , 假清代

而尽泄之。盖满人旁观极清 , 笼络中国之秀

民 , 莫妙于中其所迷信。始入关则连岁开科 ,

以慰蹭蹬者之心 , 继而严刑峻法 , 俾忮求之士

称快。”�οω肃清科场与学政流弊都是笼络士林的

重要手段。

剔除学政弊端不仅关乎清建国后的收复士

心 , 还与科举铨选分途息息相关。时人指出 ,

自铨选与取士分为两途 , “制科为取士之途 ,

铨选为举官之途 ”, 举官贤否在于取士良莠 ,

明清以科举必由学校为政令 , “制科之人 , 皆

学校之人也 , 制科未尽得其人 , 皆学校之未尽

得其人也。”所以 , “主铨选者既不能操制科

之权 , 而制科之得人与否 , 又不全系乎制科 ,

此朝廷所为周详慎审 , 设为提学一官以主于制

科之先 , 使爱养人才于学校 , 而为铨选计者至

深且悉也。”�οξ各省学政因此责专权重 , 奉敕专

督学校 , 连督抚都不能侵其职掌 , 是学政易滋

弊端的潜因所在。完善学政考核制度 , 正在于

约束各省学政 , 使其考试录取时 , 按规制循合

法程序公正选拔优秀童生进入学校 , 保证国家

用人行政制度的根基。

此外 , 清初学政考核的建立与逐步完善 ,

是变动中的学政体制在动荡时局和调整中的官

制体系下不断磨合的具体反映。清代官制体系

中有官有差 , 官员的考核 , 武官有军功 , 文官

则有京察、大计 , 但是对差员的考核制度并不

明晰。因具体事情而派遣的钦差 , 往往即因事

考核 , 但学政作为主持一省学校事务的钦派学

差 , 并非临时性差派 , 而是有着固定的区域设

置、周期循环与连续持久性 , 在具体运作时与

内外官制的关系错综复杂。因此学政考核制度

的梳理 , 不仅有助了解清代着重文治的用意匠

心 , 而且对于深入把握清代官制的设置及运

作 , 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①商衍鎏 :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 》, 北京 :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 1958年 , 第 293页。

②较早研究科场防弊问题的首推孟森先生对顺治丁酉

科场案的勾稽 (《科场案 》, 收入 《心史丛刊 》, 中华

书局 , 2006年 )。商衍鎏先生以亲身经历科举制度者

的身份 , 辑录了 《科场案件与轶闻 》 (见 《清代科举

考试述录 》第八章 ) , 注意到清代科场防弊能够延伸

及学政院试层面。近年来 , 李世愉对清代乡、会试与

学政院试过程中 , 防范士子童生舞弊的制度有深入的

论述。可参见 《童生试中的审音制度 》、《搜落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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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 2001 年 ) 和 《中国教育制度通史 ·清代

(上 ) 》 (马镛著 , 山东教育出版社 , 2000年 ) 已注意

并征引 《钦定学政全书 》等政书所载的章程条文。

④明代称之为提学官或督学官 , 清承明制 , 在南北直

隶省设立提学御史 , 其他省设置提学道 , 称之为学

差、学臣 , 雍正朝改制后统称为提督学院 , 通称为学

政。

⑤嘉庆 《钦定学政全书 》卷十六 , 《学政关防 》, 《故

宫珍本丛刊 》影印本 , 海南出版社 , 2000年。

⑥龙启瑞 : 《致孙渠田学使 》, 吕斌编著 : 《龙启瑞诗

文集校笺 》, 第 485页。

⑦张居正 : 《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 》, 高时良

主编 : 《明代教育论著选 》, 人民教育出版社 , 1990

年 , 第 501页。

⑧《皇帝敕命曹溶提督顺天学政 》, 《明清档案 》第 1

册 , A1—5。

⑨法式善 : 《槐厅载笔 》卷十三 , 《烔戒 》, 清嘉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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